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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工程职业学院生源地国家助学贷款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关于调整完善国家助学贷款相关

政策措施的通知》（财教〔2014〕180 号）、《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发〔2015〕34 号）、

《关于进一步落实高等教育学生资助政策的通知》（财科教

〔2017〕21 号）、《关于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

指导意见》（财教〔2018〕16 号）、《关于做进一步完善国

家助学贷款政策的通知》（财教〔2021〕164 号）等相关文

件要求，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顺利完成学业，结合我校

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国家助学贷款是指由国务院批准实行的，无需

经济担保的、由政府财政贴息的、银行开办的信用助学贷款。

其目的是帮助高校中家庭经济困难的本、专科学生支付在校

期间的学费、住宿费和生活费，保证其顺利完成学业。

第三条 本办法中的借款人是指申请国家助学贷款的

我校全日制在校专科学生。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四条 学校成立以分管学生工作处校领导为组长，学

生工作处负责人为副组长，相关职能部门、二级学院主要负

责人为组员的学生生源地国家助学贷款管理工作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学生工作处，具体负责学

校学生生源地国家助学贷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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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学生工作处是学生生源地助学贷款工作综合

管理机构，负责全校学生生源地助学贷款的审核、管理、教

育等工作。

第六条 财务处是学生生源地助学贷款资金管理的责

任部门，负责办理贷款学生相关费用的结算工作。

第七条 各二级学院是学生生源地助学贷款各项具体

工作的实施单位，须配合和协助学生工作处全面做好学生生

源地助学贷款的各项事务性工作，同时负责学生的管理、教

育、引导等育人工作。

第三章 工作职责

第八条 学生工作处工作职责：

（一）制定我校国家助学贷款管理办法；

（二）出具借款学生在校期间所需的证明材料；

（三）做好借款学生在校期间的贷款管理和还款确认工

作，严格贷款审核机制，对于符合规定学生的贷款回执一个

不漏，对于不符合规定学生的贷款回执一个不录；

（四）向财务处提供贷款学生到账明细；

（五）负责信息的收集、处理和上报工作，维护好国家

助学贷款管理信息系统，做好开户行账户信息维护工作；

（六）组织开展专题诚信教育、感恩教育和金融常识教

育活动。

第九条 财务处工作职责：

（一）向各二级学院提供学生贷款到账名单；

（二）贷款资金到账后，办理贷款资金的结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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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已享受国家免学费学生严格把控不再获取国家

助学贷款。

第十条 各二级学院工作职责：

（一）及时开展回执录入工作。应按照学生欠缴学费和

住宿费金额录入欠缴费用总额；

（二）组织开展生源地国家助学贷款政策解读和宣传教

育活动；

（三）全面了解和掌握借款学生的有关情况，借款学生

出现肄业、结业、转学、休学、退学、失踪、死亡、开除学

籍、出国留学、移居它国等非正常情况的，应及时上报学生

工作处；

（四）指导和监督学生合理使用助学贷款，对借款学生

的违规行为进行教育和相应处理。

第四章 贷款对象及条件

第十一条 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学生必须同时

符合以下条件：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二）诚实守信，遵纪守法；

（三）被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批准设立、实施高等学历教

育的全日制普通高等职业学校和高等专科学校（含民办高校

和独立学院）正式录取，取得真实、合法、有效的录取通知

书的全日制新生或高校在读的本专科学生；

（四）学生本人入学前户籍、其共同借款人户籍均在本

县（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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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家庭经济困难，本人及其家庭的经济能力难以满

足在校期间的学习、生活基本支出；

（六）当年没有获得开发银行高校助学贷款或其他金融

机构经办的国家助学贷款。

第五章 贷款程序

第十二条 借款学生在网上系统注册、登录账号进行申

请，提交申请资料到当地县区教育局资助中心和生源地承办

银行审核。

第十三条 各二级学院在贷款系统中录入审核通过的

学生回执信息，在录入回执信息时，需提交贷款受理证明，

严格贷款审核机制。对于符合规定学生的贷款回执一个不

漏，对于不符合规定学生的贷款回执一个不录。

第十四条 合同生效后，开发银行分行通过第三方支付

平台将助学贷款划至借款学生个人账户。第三方支付平台按

照回执上的欠缴费用金额将相应贷款资金划付至借款学生

就读学校账户，用于支付借款学 生在高校就读期间的学费、

住宿费；剩余部分的贷款资金留在借款学生第三方支付平台

个人账户中，贷款资金到达学校帐户后，由学校财务处办理

贷款资金的结算。

第六章 贷款管理

第十五条 学生学费、住宿费贷款金额原则上每生每学

年最高不超过 12000 元。贷款期限原则上按全日制本专科学

制加 15 年确定，最长不超过 22 年。贷款利率按照国家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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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定贷款利率和国家有关利率政策执行。如遇利率调整，

按照贷款人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借款学生须在毕业离校时进行还款确认，即

自取得毕业证书当年的 9 月 1 日（含）五年内，借款学生只

需偿还利息，不需偿还本金，学生贷款本息还款时间为每年

11 月 1 日至 12 月 20 日。具体还款计划按 《国家开发银行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借款合同》相关约定执行。

第十七条 借款学生毕业或终止学业时，要按照贷款合

同的约定按时足额将贷款本息存人预留账号，银行将定期予

以扣收；借款学生提前还款的，按贷款实际期限计算利息，

不再加收除应付利息之外的其他费用。

第七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学生工作处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助学贷款如遇国

家政策调整，应按最新规定执行。


